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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

年产 30万 t/a石灰岩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0年 07月 11日，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《年产 30万 t/a石灰

岩项目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参加环保验收的有“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”

编制单位、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，在听取了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

对项目建设环保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和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竣工验收

监测情况的汇报后，通过现场查验、资料审查和询问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

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于荣县墨林乡龚家沟村建设“年产 30万 t/a石灰岩项

目”。主要建设内容为：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投资 500万元，于荣县墨林乡龚

家沟村建设“年产 30万 t/a石灰岩项目”。（1）在 1#采区东区原加工设备基础

上进行改造，建设石灰岩加工厂一座，配套新型节能环保加工生产线 1条，对厂

区运输道路进行硬化，配置相关辅助设施、办公生活设施及环保设施，建成后该

加工厂年加工石灰岩 20万 t；（2）在 1#采区西区南侧配套建设石灰岩加工厂一

座，配套石灰岩加工生产线 1条，配套相关辅助设施、办公生活设施及环保设施，

建成后该加工厂年加工石灰岩 10万吨；（3）在 2#采区新建开采平台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项目建设单位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 7月委托成都中环国保科技

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并于 2019年 4月完成本项目环评报告书，

自贡市生态环境局在 2019年 05月 27日以自环准许〔2019〕29号文出具本项目

环评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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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设计总投资为 500万元，环保设施投资为 92.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8.4%；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万元，环保设施投资为 96.4万元，占工程总投资的 19.28%。

（四）验收监测调查范围

项目本次验收范围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 年产 30万 t/a石灰岩项目主体工

程、附属工程、环保工程及其生活区等范围；验收监测调查内容为项目废水、废

气、固废、噪声处置情况检查、环境管理检查、风险防范措施等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次验收主体工程与环评中建设内容基本相符。而实际建设的环保设施设备

也基本按照环评要求进行建设。主要变更为：环评建设内容包括项目 2#矿区，在

项目实际建设中，2#矿区未进行建设、开采；环评中反击破碎机为 2台，实际建

设过程中为 3台（破碎机功率变小）；环评中排气筒为 2个，实际建设过程中为

1#东区 4个，西区 3个。

本项目实际变动情况参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更

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52号），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【2018】6号），本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

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、车辆冲洗废水、表土场淋滤水以及初期雨水等。

项目在淋滤水经矿区截排水沟流向沉淀池，经沉淀后循环使用（矿区洒水抑

尘），不对外排放；洗车废水在洗车池内循环使用不外排；初期雨水经收集后，

回用于矿区洒水降尘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，用于农户农肥使用，

不外排。

（二）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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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、车辆运输扬尘、装车以及

半成品储存转运时产生的扬尘。

工程运行期间废气主要为露天开采及矿石破碎加工过程产生的扬尘，机械设

备运行时排放的燃油废气（尾气）、食堂油烟等。另外，成品外运过程中运输车

辆也会产生扬尘，均为无组织排放。本项目矿山粉尘主要通过湿法作业，喷雾洒

水抑尘等措施进行降噪除尘。本项目加工厂为封闭式，内设有集气罩，通过集气

罩收集后经管道引至脉冲除尘器中进行过滤处理后由 15m 高排气筒排放。食堂

油烟经净化器处理后由烟道引致屋顶排放。通过上述措施可有效降低本项目废气

排放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。

（三）噪声

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生产设备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。项目通过选用

低噪声设备、破碎机加缓冲垫、优化机器的整体结构和稳定性、破碎区采用封闭

式车间等措施能有效降低噪声的影响。

（四）固废

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采矿过程剥离的少量的表土、废石，沉淀池底泥，

除尘器收集除尘灰以及员工生活垃圾等。

项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，有环卫部门清运处理；剥离表土暂存于表土堆场，

开采时边开采边复垦，表土全部用于采空区复垦用，不外排；采矿废石产生量较

小，用于项目采空区回填；除尘器收尘灰经收集后作为产品外售；委托专业的机

械维修单位或设备厂家定期对项目机械设备进行维修，维修完成后，将废机油、

含油废弃物一并带走，代为处置，不在厂区存放。本项目固废能够得到合理处置，

不会造成二次污染。

（五）总量控制

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，本项目不涉及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。

四、环保验收监测调查情况



4

根据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

告》（瑞兴环（检）字[2020]第 0480号），验收监测调查结果如下：验收监测企

业正常运营，生产负荷为：2020年 6月 5日~6日，80%，符合验收工况要求。

（一）废气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检测期间该项目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检测结果符合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其他类限值要求；有组织废气颗

粒物实测浓度、排放速率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

2其他类二级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噪声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检测期间该项目厂界噪声检测结果符合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；项目附近

敏感点噪声检测结果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表 1中 2类标准

限值要求（项目实行 8小时工作制，夜间不生产）。

（三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根据项目环评及批复，本项目不设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。

五、环境管理情况

荣县荣顺矿业有限公司制定了《环境保护管理制度》，对公司生产设施、环

保设施提供有效的制度，促进本公司环保事业的发展，项目成立了环保机构，明

确了环保机构职责：1、在企业分管领导负责下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、上级主管

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、正常和法规，负责企业环保工作的管理、监察和测试等。

2、负责组织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。3、监督检查本厂执行“三废”治

理情况。4、组织企业内部环境监测，掌握原始记录，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账，

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，按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。5、对员工进行环保

法律、法规教育和宣传，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。根据调查，项目在运行过程中，

按照环保制度的规定进行，加强了项目环保设施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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